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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民政事務處  

2026 至 2027 年度觀塘區「社區參與計劃」  

 

「地區活動計劃」  
 

 

觀塘民政事務處現推出「地區活動計劃」，邀請合資格的團體於 2 026 年

6  月 1 日至 2027 年 1 月 31 日期間，舉辦活動以推動觀塘區的各類文化及發展，

促進區內居民的社區參與和文化共融，以及增加他們對觀塘區的歸屬感。  

  

「地區活動計劃」旨在資助區內團體在觀塘區內舉辦各類主題的活動，包括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七周年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九周年、社會

服務、教育、婦女發展、文化、康樂、體育、青年發展、防火，或其他合適的

主題，以團結社區和推廣觀塘區的形象。每項計劃申請撥款上限為 50 , 000 元。  

 

    每個團體只可選擇在「全區活動計劃」和「地區活動計劃」中參與其中一

項計劃以提交一項活動 /計劃的撥款申請。活動對象必須主要為觀塘區居民。申

請團體須符合申請團體資格及提供表格內的資料及 /或其他補充資料，以供本處

審批。詳細申請準則及其他指引請參閱本函所列的參考文件。  

 

有意申辦上述活動的團體，請於 2 02 6 年 4 月 3 0 日  (星期四 )  中午 12 時

正前把下列文件親身交回觀塘民政事務處辦公室  (地址：觀塘觀塘道 3 92 號創

紀之城 6 期 20 樓 0 5 -0 7 室 )。逾期或傳真申請，概不受理。若申請資助款項超

出相關計劃的限額範圍，整份申請將不獲考慮。  
 

i .  申請表格  (表格一 )  (正本及影印本各一份，一式兩份 )；  

i i .  團體資料紀錄  (表格二 )；  

i i i .  補充資料表格  (表格三 )；  

i v .  社團註冊證明  (註冊地址位於觀塘區且已註冊滿三年的團體將獲優

先考慮。 )；   

v .  證明團體現時正常運作的文件，例如近期的會議紀錄，以及行政狀

況及財務報表；   

請注意！本年度的撥款申請文件已作

修訂，請仔細閱讀邀請信及所有參考文

件。所有與申請相關的文件已上載至觀

塘民政事務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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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  過去兩年在社區舉辦的活動資料  (例如推動文化、康樂、體育及青

年發展、或促進社區和諧和幫助弱勢社群的活動資料 )。  
 

填寫申請表格前，請務必仔細閱讀及遵照以下文件的指引：  
 

1 )  民政事務總署《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指引》  (參考文件一 )；  

2 )  觀塘民政事務處「地區活動計劃」撥款團體申請準則  (參考文件二 )； 

3 )  觀塘民政事務處「社區參與計劃」撥款資源運用指引  (參考文件三 )； 

4 )  地方團體申請牌照以舉辦觀塘民政事務處資助活動  (參考文件四 )；

及  

5 )  真正地方組織的定義  (參考文件五 )。   

 

為支持環保，觀塘民政事務處近年以網上資料取代郵寄有關參考文件，申請

表格 及一切與申請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相關的文件 已上載至觀塘民政事務處

網頁  (h t tp s : / /w w w. h ad . gov .h k / t c /1 8_d i s t r i c t s / m y_ m ap _06 . h tm )。有興趣的團體，

亦可與觀塘民政事務處聯絡，索取有關資料。  

 

所有申請將由觀塘民政事務處審核，並在適當的情況下，由社會福利署提供

意見及建議。獲批准的申請團體須遵照有關發還墊支款項的規定，於舉辦活動

後辦理發還墊支手續。有關活動將於審核完成後上載至觀塘民政事務處網頁，

以供參考。團體須注意，所有受資助活動必須屬非牟利性質，並在 20 26 年 6 月

1 日至 20 27 年 1 月 3 1 日期間舉行，並須在收到「批准撥款通知書」後方可籌

辦活動。  

 

所有社區參與計劃撥款（包括預支款項及發還款項）均應存入以獲資助者名

義開立的銀行帳戶。所有申領發還墊支的申請將以實報實銷形式支付，不會以

定額發放。此外，所有獎品或紀念品皆不得以現金、銀行禮券或其他可兌換現

金的物品支付。觀塘民政事務處將派代表出席部分活動，並根據申請表格上所

提供的資料，評估計劃的成效，用作審核團體日後撥款申請時的參考。申請團

體須於計劃完成後兩個月內或 202 7 年 2 月 9 日前  (以較早者為準 )  提交申請

發還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所需的文件，以確保有關撥款可於 20 26 /2 02 7 財政年

度完結前發還。  

 

如有查詢，請致電 21 71  7 4 5 7 或 217 1  7 45 9 與觀塘民政事務處聯絡。  

 

 

 

     觀塘民政事務處  

  

 

 

2 0 26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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